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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继续为其借款提供担保

暨形成关联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万隆光电”）

于 2021 年 10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支持公司控股子公司东莞英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英脉通信”)的业务发展，公司继续向英脉通信提供不超过 7,000 万元人民

币的担保额度，单笔担保额不超过 5,000 万元，担保的主债务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融资、合同债务等，提供担保的形式包括不限于信用担保(含一般保证、连带责

任保证等)、抵押担保、质押担保或多种担保方式相结合等形式。本次提供担保

额度的有效期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英脉通信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

21,293,295.33 元。 

2、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与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

秋电子”)签署了《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东莞英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权转

让协议》”)，公司将持有的英脉通信 51%股权转让给春秋电子，股权转让价格

为 2,193 万元。 

为保持英脉通信的正常运营，公司在转让英脉通信股权后，拟继续为其借款

及利息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21,293,295.33 元，担保期限至春秋电子代替公

司提供担保或担保合同约定的到期日止（孰早为准）。该项担保由对控股子公司



英脉通信提供担保被动变更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且英脉通信董事

长林轶枫前 12 个月内曾任万隆光电副总经理职务，英脉通信董事郑静前 12 个月

内曾任万隆光电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因此本次对外提供担保构成为关联方提

供担保。 

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转让控股子公司股权后继续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暨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案》。公司

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同意的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则，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莞英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1900MA4W6LDR76 

3、注册资本：人民币 4,800 万元 

4、成立日期：2017 年 01 月 23 日 

5、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阮强 

6、住所：广东省东莞市清溪镇清樟路清溪段 67 号 102 室 

7、经营范围：通信产品、移动通讯设备、智能终端设备、物联网设备、互

联网接入设备、数据处理和存储设备、电子计算机的研发、生产、销售、技

术咨询及服务；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软件开发；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机械设

备、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生产、销售：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

劳保用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

股份有限公司 
2,448.00 51.00 

2 
深圳英脉恒通投资

合伙企业 
1,960.00 40.83 

3 
苏州春秋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392.00 8.17 

合计 4,800 100 

9、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 年 3 月 31 日（未经审计） 2021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9,116.16   26,292.50  

负债总额  27,431.62  25,699.79  

资产净额  1,684.54  592.71  

项目 2022 年 1-3 月（未经审计） 2021 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6,711.04  36,602.20  

营业利润  274.44  -901.84  

净利润  291.83  -1,709.83  

10、英脉通信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关联关系： 

公司持有英脉通信 51%股权，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现由于公

司拟转让英脉通信 51%股权，待股权转让完成后英脉通信将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且英脉通信董事长林轶枫前 12 个月内曾任万隆光电副总经理职务，英

脉通信董事郑静前 12 个月内曾任万隆光电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因此英脉通

信将成为公司关联方法人。 

三、本次对外担保及反担保的主要内容及后续解决安排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英脉通信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1,293,295.33 元，具体如下： 

单位：元 

借款人 债权人 贷款本金余额 利息 担保人 担保方式 

英脉通信 

远东国际融资租赁有

限公司 
4,193,295.33 1,425,000.00 

万隆光电 
连带责任

担保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15,000,000.00 675,000.00 

为保持英脉通信的正常运营，公司在转让英脉通信股权后，拟继续为其借款

及利息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21,293,295.33 元。公司已与春秋电子在《股权

转让协议》中约定，在英脉通信股权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起三十（30）日内，

由春秋电子代替万隆光电及其实际控制人对英脉通信尚在存续期内的由万隆光



电及其实际控制人担保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授信及贷款提供担保。如相关银

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不同意更换担保方，则春秋电子为万隆光电及其实际控制人为

英脉通信提供的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 

上述反担保可以保障万隆光电的利益。 

四、董事会意见 

为保持英脉通信的正常运营，公司在转让英脉通信股权后，继续为其借款及

利息提供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21,293,295.33 元。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将

不再持有英脉通信的股份，担保期限至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代替公司

提供担保或担保合同约定的到期日止（孰早为准）。该项担保由对控股子公司英

脉通信提供担保被动变更为对合并报表范围外公司提供担保，且英脉通信董事长

林轶枫前 12 个月内曾任万隆光电副总经理职务，英脉通信董事郑静前 12 个月内

曾任万隆光电董事、董事会秘书职务，因此本次对外提供担保构成为关联方提供

担保。 

五、独立董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经核查，公司严格执行《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等规定，对英脉通信存续的担保作为关联担保提交

董事会审议事项符合相关规定；本次关联担保是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后形成的，

实质是公司对原合并报表体系内子公司原有担保的延续，担保合同内容未发生变

化。公司已对存续担保制定了相应的反担保措施，风险可控；本次关联担保及后

续处理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及要求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将《关于转让控股子公

司股权后继续为其借款提供担保暨形成关联担保的议》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 

2、独立意见：本次担保相关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关联担保是公司转让控

股子公司股权后形成的，实质是公司对原合并报表体系内子公司原有担保的延续，

担保合同内容未发生变化。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风险进行控制，本次担



保行为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同意本次关联担保事项

并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认为，本次转让控股子公司英脉通信股权后继续为其借款提供担

保暨形成关联担保的事项，相关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不存在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况，不会影响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七、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4629.33 万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公司净资产的 6.90%；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对合并报

表外单位提供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

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苏州春秋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东莞英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杭州万隆光电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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